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 

102年 12月 4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聯合系所務會議通過 

104年 6月 25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3月25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鼓勵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本班)研究生參與學術

活動，並提昇學術研究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項參與學術活動包括數理教育之學術論著發表和參與數理教育相關之學術研

討會或研習會。 

三、 本班研究生學術論著需於在學期間，在本班認定之期刊雜誌刊登、學術活動或論

文發表會等公開場合發表，始得給予計點。 

四、於公開之學術活動場合或其他公開場合發表之學術論著，內容應以數理教育領域

相關之研究心得或實驗結果為主，並經指導教授同意，若未選定指導教授者，應

經導師同意。 

五、公開發表之論著，每篇至少須 3000 字以上。 

六、本班認定之數理教育相關期刊雜誌，如附表，如本表未列，由系務會議研議認定。 

七、公開發表論著給分標準： 

（一） 國際著名數理教育相關期刊，每篇給 5 點。 

（二） 國內數理教育學刊，每篇給 4 點。 

（三） 國際數理教育相關學術研討會，每篇給 2.5 點。 

（四） 國內各大專院校學報，每篇給 2.5點。 

（五） 國內數理教育相關期刊，該期刊具審稿制者，二人(含)以上審稿，每篇給 1.5

點，一人審稿，每篇給 1點。 

（六） 國內數理教育相關研討會或論文發表會發表論文，每篇給 1 點，若該篇論文

於該研討會或發表會獲獎，再給 1點。 

八、發表論著給分標準中，著作者若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仍給全分，若研究生二人以

上合著者，則第一作者給點數二分之一，第二作者以後均給點數四分之一。 

九、本班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採積點制，積分滿 1 點（含）為符合規定，計分包括：

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一次 0.5 點、參加本班研究生之論文計畫審查或口試一場

0.25點，必須於申請碩士論文口試時檢附參與學術活動積點表及文件以茲證明。 

十、本碩士班學會每年需辦理國中小學數學營或科學營，且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間，

需參與數學營或科學營活動之籌劃與執行至少一次，以強化課外學習活動。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系務會議研議決定之。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陳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積點表 

姓名：          學號：           

編號 參加之學術活動名稱與主辦單位 日期 時數 積點 指導教授簽署 

    

 

  

    

 

  

    

 

  

    

 

  

    

 

  

    

 

  

    

 

  

    

 

  

    

 

  

    

 

  

    

 

  

    

 

  

合      計      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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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加學術活動須與數理教育相關，始得計點。 

  2.若學術活動發給研習條，請以 A4 空白紙另行粘貼研習條後一併提出。 

 

 


